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簡上字第6號

上  訴  人  林惠如

訴訟代理人  鄭博晉律師

被  上訴人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孟嘉仁

訴訟代理人  王俊翔律師

複代理人    邱云莉律師

            葉庭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

月30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112年度重保險簡字第5號第

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於114年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

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上訴人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上訴

人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

為之。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以言詞

所為訴之撤回，應記載於筆錄，如他造不在場，應將筆錄送

達。訴之撤回，被上訴人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

者，自該期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

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10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

同意撤回，民事訴訟法第262條定有明文，此規定亦為第二

審所準用，觀同法第463條規定自明。查，本件上訴人上訴

聲明原為：「㈠原判決廢棄。㈡前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

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348,500元，及其中204,000元自

民國112年5月8日起、其中144,500元自112年5月25日起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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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㈢上訴人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等語，有上訴人之民事聲明上訴狀可佐（見

本院卷第19頁）」等語，嗣於本院準備程序時，撤回前開供

擔保宣告假執行之聲明，有本院113年10月1日準備程序筆錄

足參（見本院卷第101頁），而被上訴人未於10日內提出異

議，揆諸前述，視為同意撤回，是上訴人撤回供擔保之聲

明，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於原審起訴及上訴主張：上訴人於102年4月2日以自

己為被保險人，向被上訴人投保「遠雄人壽新終身壽險（9

8）-20年期（FH6）」（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保額

為10萬元，並附加「遠雄人壽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保險附

約-20年期HJ2」（下稱系爭9號新溫馨附約）、「遠雄人健

康久久手術醫療終身保險附約-20年期」、「遠雄人壽綜合

住院醫療日額給付保險附約」（下稱系爭綜合住院附約）。

嗣於同年7月1日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再向被上訴人投保「遠

雄人壽新終身壽險（98）-20年期（FH6）」（保單號碼:000

000000-0號），保額亦為10萬元，並附加「遠雄人壽新溫馨

終身醫療健康保險附約-20年期HJ2」（下稱系爭2號新溫馨

附約）、「遠雄人壽超級新人生傷害保險附約（XHG）」、

「遠雄人壽雄安康醫療日額給付傷害保險附約」、「遠雄人

壽實支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附加條款」。而後上訴人於保險

期間內，因罹患憂鬱症復發、重度伴有精神病特徵，而於11

1年11月4日至112年3月31日間住院治療共101日，惟上訴人

向被上訴人申請理賠保險金時，被上訴人僅理賠給付77日

（即111年11月4日至112年2月24日）之保險金共382,500

元，就其餘24日住院（即112年3月1日至同年月31日）之保

險金共204,000元則拒絕理賠。嗣上訴人復因罹患憂鬱症復

發、重度伴有精神病特徵，而於112年4月6日至同年月28日

間住院治療共17日，而上訴人向被上訴人申請理賠保險金共

144,500元時，亦遭被上訴人所拒。然上訴人住院之病症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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鬱症，重度伴有精神病特徵，其治療方式包括藥物、行為、

心理、家族、復健、職各項長期治療性質，與一般單純疾病

之短期治療情形不同，且依系爭9號新溫馨附約及系爭2號新

溫馨附約共同之第8條第1項關於住院次數計算之約定，該項

之文義所及不包含因同一疾病而於出院逾14日後，復於同一

醫院再次住院。最後，上訴人主、客觀上均無規避「最高理

賠365日上限」、亦無「控制入出院時間，阻止『出院後14

日內再次住院視為同一次住院』條件成就」，就110年3月5

日出院後於同年月22日再住院，係因與醫護人員討論身心狀

況後，為了嘗試離開醫院獨立生活、參與職業訓練，後卻陷

於身心狀況失敗，至上訴人於111年10月18日出院後，於111

年11月4日再住院，係為出院至秀傳醫院進行手術並嘗試離

開醫院獨立生活等語，爰依系爭9號新溫馨附約及系爭2號新

溫馨附約共同之第9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11條第1項、

第22條第2項，以及系爭綜合住院附約第11條、第13條、第1

0條第2項約定提起本件訴訟，於原審聲明：㈠被上訴人應給

付上訴人348,500元，及其中204,000元自112年5月8日起、

其中144,500元自112年5月2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

分之10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等語

（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上訴人不服提

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前開廢棄部分，被

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48,500元，及其中204,000元自112年5

月8日起、其中144,500元自112年5月2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依系爭9號新溫馨附約及系爭2號新溫馨附約

共同之第8條第1項、第9條第2項、第11條第2項約定，及系

爭綜合住院附約第11條、第13條、第16條之約定，因同一疾

病出院後14日內再次住院視為一次住院，且同一次住院、每

一次事故最高給付日數為365日。上訴人係自108年9月6日起

在樂生療養院辦理日間住院，惟其住院未經醫師診斷評估為

必須住院，難認有住院之必要。細繹上訴人歷次出院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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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院方判定上訴人病情已達出院之程度而核予出院，而係上

訴人因其個人因素主動要求出院，且出院期間各為16日、17

日，實為上訴人人為控制，將同一次留院原因割裂為數次留

院，即數次保險事故，以規避上開保約之附約條款約定，難

認符合最大善意原則，而與誠信原則有違，且係以不正當行

為阻其條件（即同一次住院之每一次事故最高給付日數為36

5日）成就，依民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定，視為條件已成

就。而被上訴人業已理賠上訴人自108年9月6日起至110年3

月5日期間住院給付365日、自110年3月22日起至111年10月1

8日期間住院給付369.5日，金額共計6,792,515元，本次上

訴人自111年11月4日起住院，與其先前自110年3月22日起至

111年10月18住院，係屬同一次事故之同一次住院，已達約

定之最高理賠365日上限，被上訴人無再行給付保險金之義

務。上訴人於110年3月5日、111年10月18日自樂生療養院出

院，係分別以需出外整天上課、欲至醫院接受手術為，向院

方要求出院，本與其病症治療與否毫無關連，且與上訴人主

張之事實不符，足徵原審認定上訴人藉詞於上課或其他醫療

需求，致使樂生療養院醫師同意其出院，再由其於超過14日

後，再行至樂生療養院表示仍有精神症狀而欲住院之方法，

以規避上開保單條款之同一疾病出院後14日内再次住院視為

一次住院，及同一次住院、每一次事故最高給付日數為365

日約定，核屬有據，應依民法第101條之規定，視為上開條

款之條件已成就等語資為抗辯。聲明：駁回上訴。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19至122、135、136頁）：

　㈠上訴人於102年4月30日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被上訴人投保

保單號碼為000000000-0之遠雄人壽人身保險，並附加系爭9

號新溫馨附約、系爭綜合住院附約；嗣於102年7月1日，上

訴人又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再行投保保單號碼為000000000-

0之遠雄人壽新終身壽險，並附加系爭2號新溫馨附約。

　㈡上訴人於106年5月10日至聯合醫院經診斷為重鬱症，而於10

6年5月10日至同年6月5日間於聯合醫院進行日間留院。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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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9月6日開始至112年4月28日止，上訴人即開始於樂生

療養院辦理日間留院，期間曾於110年3月5日至同年月22日

以及111年10月18日至同年11月14日辦理短暫出院。被上訴

人自108年9月6日至112年4月28日，共有3段住院期間，被上

訴人長達近4年之日間留院，其入出院時間及住院期間分別

為：⑴108年9月6日入院，110年3月5日出院，住院期間365

天。⑵110年3月22日入院，111年10月18日出院，住院期間

共369.5天。⑶111年11月4日入院，112年4月28日為上訴人

請領本件保險金之末日。至於出院期間則分別為：⑴110年3

月5日至同年月21日，共16日。⑵111年10月18日至同年11月

3日，共17日。

　㈢上訴人於「108年9月6日至110年3月5日」、「110年3月22日

至111年10月18日」、「111年11月4日至112年4月28日」等3

段日間留院期間，被上訴人業已依約理賠「108年9月6日至1

10年3月5日」（365日）、「110年3月22日至111年10月18

日」（369.5日）之住院醫療保險金，目前總計6,792,515元

在案。嗣後，上訴人又於111年11月4日至112年4月28日於樂

生療養院日間留院，並以112年3月1日至同年月31日、112年

4月6日至同年月28日之留院期間，向被上訴人請領保險金。

四、本院之認定：

　㈠按解釋當事人簽立契約之真意，應以當時所根基之事實、經

濟目的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其判斷之標準；亦即應探求當

事人立約之真意，而於文義及論理上詳為探求當時之真意如

何，並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其經濟目的及交易

上之習慣，而本於經驗法則，基於誠實信用原則而為判斷。

衡諸保險法規範之保險制度，係屬商業保險之性質，其係藉

由眾多要保人繳納一定保險費之團體力量，分散及消化其成

員因某種特定危險發生可能遭受之損失，而在對價衡平原則

下，經保險主管機關核定其費率、保險條款作為保險契約內

容銷售與被保險人。是於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本諸保險之本

質及機能為探求，並注意誠信、公平原則之適用，倘有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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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始為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

第2211號判決意旨參照）。申言之，保險契約約款之解釋，

應依保險制度之本質及目的，考量對價衡平原則及一般要保

人或被保險人之合理期待，作全盤之觀察，始能確保保險制

度共醵資金，公平負擔，分散風險，保障經濟生活安定，防

止道德危險之功能（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保險上字第4號判

決意旨參照)。

　㈡查，系爭9號新溫馨附約及系爭2號新溫馨附約共同之第8條

第1項約定「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因同一疾病或傷

害，或因此引起之併發症，於出院後14日內於同一醫院再次

住院時，其各種保險金給付合計額，視為一次住院辦理」、

第9條第2項約定「被保險人同一次住院之『住院醫療保險

金』給付日數最高以365日為限」、第11條約定「被保險人

同一次住院之『住院醫療補助保險金』給付日數最高以365

日為限」，有系爭9號新溫馨附約及系爭2號新溫馨附約佐卷

可考（見原審卷第27至31、47至51、137侄142頁）。另系爭

綜合住院附約第11條關於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的給付部分，

約定「……但同一保單年度同一次住院最高日數以180日為

限。」、系爭綜合住院附約第13條關於出院後療養保險金的

給付部分，約定「……但同一保單年度同一次住院最高日數

以60日為限。」、系爭綜合住院附約第16條地1項約定「被

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因同一疾病或傷害，或因此引起

之併發症，於出院後14日內再次住院時，其各種保險金給付

合計額，視為一次住院辦理。」，有系爭綜合住院附約佐卷

可考（見原審卷第33至39、143至147頁），可知上述約定就

同一次住院設定了理賠計算天數之上限，且定義何為一次住

院，考其目的如前揭說明，係為了確實估算風險，並依對價

衡平原則，進而核定保險費率，如此方能發揮保險聚集眾多

要保人之保險費，以應對不確定危險之功能。是就上述約定

進行解釋，除了被保險人之外，尚應納入保險人及其他要保

人之利益狀態，並注意誠信、公平原則之適用，以消弭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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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並維繫保險分散風險、保障其他被保險人經濟生活安

定之功能。基此，上述約定關於「同一次住院」之解釋，倘

允許被保險人以個人原因出院，後復以相同疾病再辦理住

院，並主張前後住院之狀況非屬同一次住院，則無異於承認

被保險人可憑自身意思決定住院次數，而不受理賠計算天數

上限之規制，如此一來保險人將無法估算承保風險之大小，

更甚者將引發道德風險、危及保險之存續，實不利於眾多被

保險人。

　㈢次查，上訴人於110年3月5日係以「因報名上課，課整天無

法出席，故辦理出院」，復於110年3月22日開始住院後，於

111年10月18日係以「最近家裡有一些事情及本身婦科有問

題需就醫住院開刀」為由而辦理出院之情，有原審護理紀錄

單可佐（見原審卷第191、229頁），顯見上訴人上開2次辦

理出院係基於個人原因所為，並非係因已痊癒或顯著改善而

由醫師評估建議恢復良好而辦理出院。再查，上訴人復於11

1年11月4日再度住院，此時距離111年10月18日出院僅經過1

7日，始難認定上訴人係非因同一疾病再次住院，自應認上

訴人於111年11月4日之住院應與110年3月22日開始之住院，

視為同一次住院。故被上訴人既已理賠上訴人110年3月22日

起至111年10月18日止之住院醫療保險金，且理賠住院日數

達369.5日，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就上訴人111年11月4日

以後之住院日數，依系爭9號新溫馨附約及系爭2號新溫馨附

約共同之第9條第2項約定，以及系爭綜合住院附約第11條、

第13條約定，被上訴人自無庸再行給付上訴人保險金。

　㈣上訴人固主張：依系爭9號新溫馨附約及系爭2號新溫馨附約

共同之第8條第1項關於住院次數計算之約定，該項之文義所

及不包含因同一疾病而於出院逾14日後，復於同一醫院再次

住院等語。然若肯認上訴人之上開主張，將導致如下結論，

即自出院後只要超過14日再辦理住院，則不論前後住院是否

因同一疾病所致，亦不論先前係基於何原因而出院，在前與

在後之住院皆應視為非同一次住院，則保險契約約定之理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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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天數上限應重新起算。而上開結論將誘發被保險人任憑

個人原因辦理出院，等待14日後再辦理住院以長期領取保險

金之動機，則保險契約中關於理賠計算天數上限之約定將形

同不存在，如此一來勢必引發道德危機，對保險之存續造成

龐大影響，最終對於其他被保險人產生不利益，嚴重牴觸保

險制度之本質。故本院認為系爭9號新溫馨附約及系爭2號新

溫馨附約共同之第8條第1項關於住院次數計算之約定，雖將

出院後14日內於同一醫院再次住院視為同一次住院，然不可

反面解釋為出院後逾14日於同一醫院再次住院即視為非同一

次住院，究竟是否屬同一次住院，除該約定所指之情形外，

尚應視個案情形加以認定，是上訴人之上開主張並不可採。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基於個人原因於111年10月18日辦理出

院，其於111年11月4日以後之住院，與自110年3月22日開始

之住院應視為同一次住院，被上訴人既已理賠上訴人自110

年3月22日起至111年10月18日止之住院醫療保險金，且理賠

住院日數達369.5日，則依據系爭9號新溫馨附約及系爭2號

新溫馨附約共同之第9條第2項約定，以及系爭綜合住院附約

第11條、第13條約定，被上訴人自無庸再行給付上訴人保險

金。從而，上訴人依系爭9號新溫馨附約、系爭2號新溫馨附

約共同之第9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11條第1項、第22條

第2項，及系爭綜合住院附約第11條、第13條、第10條第2項

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348,500元，及其中204,000

元自112年5月8日起、其中144,500元自112年5月25日起，均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人上訴意

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

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本院援用

之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此敘

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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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信樺

　　　　　　　　　　　　　　　　　　法　官  陳怡親

　　　　　　　　　　　　　　　　　　法　官  鄧雅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賴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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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簡上字第6號
上  訴  人  林惠如
訴訟代理人  鄭博晉律師
被  上訴人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孟嘉仁
訴訟代理人  王俊翔律師
複代理人    邱云莉律師
            葉庭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30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112年度重保險簡字第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於114年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上訴人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上訴人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以言詞所為訴之撤回，應記載於筆錄，如他造不在場，應將筆錄送達。訴之撤回，被上訴人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10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民事訴訟法第262條定有明文，此規定亦為第二審所準用，觀同法第463條規定自明。查，本件上訴人上訴聲明原為：「㈠原判決廢棄。㈡前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348,500元，及其中204,000元自民國112年5月8日起、其中144,500元自112年5月2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㈢上訴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等語，有上訴人之民事聲明上訴狀可佐（見本院卷第19頁）」等語，嗣於本院準備程序時，撤回前開供擔保宣告假執行之聲明，有本院113年10月1日準備程序筆錄足參（見本院卷第101頁），而被上訴人未於10日內提出異議，揆諸前述，視為同意撤回，是上訴人撤回供擔保之聲明，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於原審起訴及上訴主張：上訴人於102年4月2日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被上訴人投保「遠雄人壽新終身壽險（98）-20年期（FH6）」（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保額為10萬元，並附加「遠雄人壽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保險附約-20年期HJ2」（下稱系爭9號新溫馨附約）、「遠雄人健康久久手術醫療終身保險附約-20年期」、「遠雄人壽綜合住院醫療日額給付保險附約」（下稱系爭綜合住院附約）。嗣於同年7月1日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再向被上訴人投保「遠雄人壽新終身壽險（98）-20年期（FH6）」（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保額亦為10萬元，並附加「遠雄人壽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保險附約-20年期HJ2」（下稱系爭2號新溫馨附約）、「遠雄人壽超級新人生傷害保險附約（XHG）」、「遠雄人壽雄安康醫療日額給付傷害保險附約」、「遠雄人壽實支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附加條款」。而後上訴人於保險期間內，因罹患憂鬱症復發、重度伴有精神病特徵，而於111年11月4日至112年3月31日間住院治療共101日，惟上訴人向被上訴人申請理賠保險金時，被上訴人僅理賠給付77日（即111年11月4日至112年2月24日）之保險金共382,500元，就其餘24日住院（即112年3月1日至同年月31日）之保險金共204,000元則拒絕理賠。嗣上訴人復因罹患憂鬱症復發、重度伴有精神病特徵，而於112年4月6日至同年月28日間住院治療共17日，而上訴人向被上訴人申請理賠保險金共144,500元時，亦遭被上訴人所拒。然上訴人住院之病症係鬱症，重度伴有精神病特徵，其治療方式包括藥物、行為、心理、家族、復健、職各項長期治療性質，與一般單純疾病之短期治療情形不同，且依系爭9號新溫馨附約及系爭2號新溫馨附約共同之第8條第1項關於住院次數計算之約定，該項之文義所及不包含因同一疾病而於出院逾14日後，復於同一醫院再次住院。最後，上訴人主、客觀上均無規避「最高理賠365日上限」、亦無「控制入出院時間，阻止『出院後14日內再次住院視為同一次住院』條件成就」，就110年3月5日出院後於同年月22日再住院，係因與醫護人員討論身心狀況後，為了嘗試離開醫院獨立生活、參與職業訓練，後卻陷於身心狀況失敗，至上訴人於111年10月18日出院後，於111年11月4日再住院，係為出院至秀傳醫院進行手術並嘗試離開醫院獨立生活等語，爰依系爭9號新溫馨附約及系爭2號新溫馨附約共同之第9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11條第1項、第22條第2項，以及系爭綜合住院附約第11條、第13條、第10條第2項約定提起本件訴訟，於原審聲明：㈠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48,500元，及其中204,000元自112年5月8日起、其中144,500元自112年5月2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等語（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前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48,500元，及其中204,000元自112年5月8日起、其中144,500元自112年5月2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依系爭9號新溫馨附約及系爭2號新溫馨附約共同之第8條第1項、第9條第2項、第11條第2項約定，及系爭綜合住院附約第11條、第13條、第16條之約定，因同一疾病出院後14日內再次住院視為一次住院，且同一次住院、每一次事故最高給付日數為365日。上訴人係自108年9月6日起在樂生療養院辦理日間住院，惟其住院未經醫師診斷評估為必須住院，難認有住院之必要。細繹上訴人歷次出院原因，非院方判定上訴人病情已達出院之程度而核予出院，而係上訴人因其個人因素主動要求出院，且出院期間各為16日、17日，實為上訴人人為控制，將同一次留院原因割裂為數次留院，即數次保險事故，以規避上開保約之附約條款約定，難認符合最大善意原則，而與誠信原則有違，且係以不正當行為阻其條件（即同一次住院之每一次事故最高給付日數為365日）成就，依民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定，視為條件已成就。而被上訴人業已理賠上訴人自108年9月6日起至110年3月5日期間住院給付365日、自110年3月22日起至111年10月18日期間住院給付369.5日，金額共計6,792,515元，本次上訴人自111年11月4日起住院，與其先前自110年3月22日起至111年10月18住院，係屬同一次事故之同一次住院，已達約定之最高理賠365日上限，被上訴人無再行給付保險金之義務。上訴人於110年3月5日、111年10月18日自樂生療養院出院，係分別以需出外整天上課、欲至醫院接受手術為，向院方要求出院，本與其病症治療與否毫無關連，且與上訴人主張之事實不符，足徵原審認定上訴人藉詞於上課或其他醫療需求，致使樂生療養院醫師同意其出院，再由其於超過14日後，再行至樂生療養院表示仍有精神症狀而欲住院之方法，以規避上開保單條款之同一疾病出院後14日内再次住院視為一次住院，及同一次住院、每一次事故最高給付日數為365日約定，核屬有據，應依民法第101條之規定，視為上開條款之條件已成就等語資為抗辯。聲明：駁回上訴。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19至122、135、136頁）：
　㈠上訴人於102年4月30日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被上訴人投保保單號碼為000000000-0之遠雄人壽人身保險，並附加系爭9號新溫馨附約、系爭綜合住院附約；嗣於102年7月1日，上訴人又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再行投保保單號碼為000000000-0之遠雄人壽新終身壽險，並附加系爭2號新溫馨附約。
　㈡上訴人於106年5月10日至聯合醫院經診斷為重鬱症，而於106年5月10日至同年6月5日間於聯合醫院進行日間留院。又於108年9月6日開始至112年4月28日止，上訴人即開始於樂生療養院辦理日間留院，期間曾於110年3月5日至同年月22日以及111年10月18日至同年11月14日辦理短暫出院。被上訴人自108年9月6日至112年4月28日，共有3段住院期間，被上訴人長達近4年之日間留院，其入出院時間及住院期間分別為：⑴108年9月6日入院，110年3月5日出院，住院期間365天。⑵110年3月22日入院，111年10月18日出院，住院期間共369.5天。⑶111年11月4日入院，112年4月28日為上訴人請領本件保險金之末日。至於出院期間則分別為：⑴110年3月5日至同年月21日，共16日。⑵111年10月18日至同年11月3日，共17日。
　㈢上訴人於「108年9月6日至110年3月5日」、「110年3月22日至111年10月18日」、「111年11月4日至112年4月28日」等3段日間留院期間，被上訴人業已依約理賠「108年9月6日至110年3月5日」（365日）、「110年3月22日至111年10月18日」（369.5日）之住院醫療保險金，目前總計6,792,515元在案。嗣後，上訴人又於111年11月4日至112年4月28日於樂生療養院日間留院，並以112年3月1日至同年月31日、112年4月6日至同年月28日之留院期間，向被上訴人請領保險金。
四、本院之認定：
　㈠按解釋當事人簽立契約之真意，應以當時所根基之事實、經濟目的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其判斷之標準；亦即應探求當事人立約之真意，而於文義及論理上詳為探求當時之真意如何，並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其經濟目的及交易上之習慣，而本於經驗法則，基於誠實信用原則而為判斷。衡諸保險法規範之保險制度，係屬商業保險之性質，其係藉由眾多要保人繳納一定保險費之團體力量，分散及消化其成員因某種特定危險發生可能遭受之損失，而在對價衡平原則下，經保險主管機關核定其費率、保險條款作為保險契約內容銷售與被保險人。是於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本諸保險之本質及機能為探求，並注意誠信、公平原則之適用，倘有疑義，始為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211號判決意旨參照）。申言之，保險契約約款之解釋，應依保險制度之本質及目的，考量對價衡平原則及一般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合理期待，作全盤之觀察，始能確保保險制度共醵資金，公平負擔，分散風險，保障經濟生活安定，防止道德危險之功能（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保險上字第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系爭9號新溫馨附約及系爭2號新溫馨附約共同之第8條第1項約定「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因同一疾病或傷害，或因此引起之併發症，於出院後14日內於同一醫院再次住院時，其各種保險金給付合計額，視為一次住院辦理」、第9條第2項約定「被保險人同一次住院之『住院醫療保險金』給付日數最高以365日為限」、第11條約定「被保險人同一次住院之『住院醫療補助保險金』給付日數最高以365日為限」，有系爭9號新溫馨附約及系爭2號新溫馨附約佐卷可考（見原審卷第27至31、47至51、137侄142頁）。另系爭綜合住院附約第11條關於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的給付部分，約定「……但同一保單年度同一次住院最高日數以180日為限。」、系爭綜合住院附約第13條關於出院後療養保險金的給付部分，約定「……但同一保單年度同一次住院最高日數以60日為限。」、系爭綜合住院附約第16條地1項約定「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因同一疾病或傷害，或因此引起之併發症，於出院後14日內再次住院時，其各種保險金給付合計額，視為一次住院辦理。」，有系爭綜合住院附約佐卷可考（見原審卷第33至39、143至147頁），可知上述約定就同一次住院設定了理賠計算天數之上限，且定義何為一次住院，考其目的如前揭說明，係為了確實估算風險，並依對價衡平原則，進而核定保險費率，如此方能發揮保險聚集眾多要保人之保險費，以應對不確定危險之功能。是就上述約定進行解釋，除了被保險人之外，尚應納入保險人及其他要保人之利益狀態，並注意誠信、公平原則之適用，以消弭道德危險，並維繫保險分散風險、保障其他被保險人經濟生活安定之功能。基此，上述約定關於「同一次住院」之解釋，倘允許被保險人以個人原因出院，後復以相同疾病再辦理住院，並主張前後住院之狀況非屬同一次住院，則無異於承認被保險人可憑自身意思決定住院次數，而不受理賠計算天數上限之規制，如此一來保險人將無法估算承保風險之大小，更甚者將引發道德風險、危及保險之存續，實不利於眾多被保險人。
　㈢次查，上訴人於110年3月5日係以「因報名上課，課整天無法出席，故辦理出院」，復於110年3月22日開始住院後，於111年10月18日係以「最近家裡有一些事情及本身婦科有問題需就醫住院開刀」為由而辦理出院之情，有原審護理紀錄單可佐（見原審卷第191、229頁），顯見上訴人上開2次辦理出院係基於個人原因所為，並非係因已痊癒或顯著改善而由醫師評估建議恢復良好而辦理出院。再查，上訴人復於111年11月4日再度住院，此時距離111年10月18日出院僅經過17日，始難認定上訴人係非因同一疾病再次住院，自應認上訴人於111年11月4日之住院應與110年3月22日開始之住院，視為同一次住院。故被上訴人既已理賠上訴人110年3月22日起至111年10月18日止之住院醫療保險金，且理賠住院日數達369.5日，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就上訴人111年11月4日以後之住院日數，依系爭9號新溫馨附約及系爭2號新溫馨附約共同之第9條第2項約定，以及系爭綜合住院附約第11條、第13條約定，被上訴人自無庸再行給付上訴人保險金。
　㈣上訴人固主張：依系爭9號新溫馨附約及系爭2號新溫馨附約共同之第8條第1項關於住院次數計算之約定，該項之文義所及不包含因同一疾病而於出院逾14日後，復於同一醫院再次住院等語。然若肯認上訴人之上開主張，將導致如下結論，即自出院後只要超過14日再辦理住院，則不論前後住院是否因同一疾病所致，亦不論先前係基於何原因而出院，在前與在後之住院皆應視為非同一次住院，則保險契約約定之理賠計算天數上限應重新起算。而上開結論將誘發被保險人任憑個人原因辦理出院，等待14日後再辦理住院以長期領取保險金之動機，則保險契約中關於理賠計算天數上限之約定將形同不存在，如此一來勢必引發道德危機，對保險之存續造成龐大影響，最終對於其他被保險人產生不利益，嚴重牴觸保險制度之本質。故本院認為系爭9號新溫馨附約及系爭2號新溫馨附約共同之第8條第1項關於住院次數計算之約定，雖將出院後14日內於同一醫院再次住院視為同一次住院，然不可反面解釋為出院後逾14日於同一醫院再次住院即視為非同一次住院，究竟是否屬同一次住院，除該約定所指之情形外，尚應視個案情形加以認定，是上訴人之上開主張並不可採。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基於個人原因於111年10月18日辦理出院，其於111年11月4日以後之住院，與自110年3月22日開始之住院應視為同一次住院，被上訴人既已理賠上訴人自110年3月22日起至111年10月18日止之住院醫療保險金，且理賠住院日數達369.5日，則依據系爭9號新溫馨附約及系爭2號新溫馨附約共同之第9條第2項約定，以及系爭綜合住院附約第11條、第13條約定，被上訴人自無庸再行給付上訴人保險金。從而，上訴人依系爭9號新溫馨附約、系爭2號新溫馨附約共同之第9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11條第1項、第22條第2項，及系爭綜合住院附約第11條、第13條、第10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348,500元，及其中204,000元自112年5月8日起、其中144,500元自112年5月2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本院援用之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 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信樺
　　　　　　　　　　　　　　　　　　法　官  陳怡親
　　　　　　　　　　　　　　　　　　法　官  鄧雅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賴峻權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簡上字第6號

上  訴  人  林惠如

訴訟代理人  鄭博晉律師

被  上訴人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孟嘉仁

訴訟代理人  王俊翔律師

複代理人    邱云莉律師

            葉庭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

月30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112年度重保險簡字第5號第

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於114年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

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上訴人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上訴

    人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

    為之。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以言詞

    所為訴之撤回，應記載於筆錄，如他造不在場，應將筆錄送

    達。訴之撤回，被上訴人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

    者，自該期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

    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10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

    同意撤回，民事訴訟法第262條定有明文，此規定亦為第二

    審所準用，觀同法第463條規定自明。查，本件上訴人上訴

    聲明原為：「㈠原判決廢棄。㈡前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

    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348,500元，及其中204,000元自民

    國112年5月8日起、其中144,500元自112年5月25日起均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㈢上訴人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等語，有上訴人之民事聲明上訴狀可佐（見本

    院卷第19頁）」等語，嗣於本院準備程序時，撤回前開供擔

    保宣告假執行之聲明，有本院113年10月1日準備程序筆錄足

    參（見本院卷第101頁），而被上訴人未於10日內提出異議

    ，揆諸前述，視為同意撤回，是上訴人撤回供擔保之聲明，

    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於原審起訴及上訴主張：上訴人於102年4月2日以自

    己為被保險人，向被上訴人投保「遠雄人壽新終身壽險（98

    ）-20年期（FH6）」（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保額為

    10萬元，並附加「遠雄人壽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保險附約-2

    0年期HJ2」（下稱系爭9號新溫馨附約）、「遠雄人健康久

    久手術醫療終身保險附約-20年期」、「遠雄人壽綜合住院

    醫療日額給付保險附約」（下稱系爭綜合住院附約）。嗣於

    同年7月1日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再向被上訴人投保「遠雄人

    壽新終身壽險（98）-20年期（FH6）」（保單號碼:0000000

    00-0號），保額亦為10萬元，並附加「遠雄人壽新溫馨終身

    醫療健康保險附約-20年期HJ2」（下稱系爭2號新溫馨附約

    ）、「遠雄人壽超級新人生傷害保險附約（XHG）」、「遠

    雄人壽雄安康醫療日額給付傷害保險附約」、「遠雄人壽實

    支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附加條款」。而後上訴人於保險期間

    內，因罹患憂鬱症復發、重度伴有精神病特徵，而於111年1

    1月4日至112年3月31日間住院治療共101日，惟上訴人向被

    上訴人申請理賠保險金時，被上訴人僅理賠給付77日（即11

    1年11月4日至112年2月24日）之保險金共382,500元，就其

    餘24日住院（即112年3月1日至同年月31日）之保險金共204

    ,000元則拒絕理賠。嗣上訴人復因罹患憂鬱症復發、重度伴

    有精神病特徵，而於112年4月6日至同年月28日間住院治療

    共17日，而上訴人向被上訴人申請理賠保險金共144,500元

    時，亦遭被上訴人所拒。然上訴人住院之病症係鬱症，重度

    伴有精神病特徵，其治療方式包括藥物、行為、心理、家族

    、復健、職各項長期治療性質，與一般單純疾病之短期治療

    情形不同，且依系爭9號新溫馨附約及系爭2號新溫馨附約共

    同之第8條第1項關於住院次數計算之約定，該項之文義所及

    不包含因同一疾病而於出院逾14日後，復於同一醫院再次住

    院。最後，上訴人主、客觀上均無規避「最高理賠365日上

    限」、亦無「控制入出院時間，阻止『出院後14日內再次住

    院視為同一次住院』條件成就」，就110年3月5日出院後於同

    年月22日再住院，係因與醫護人員討論身心狀況後，為了嘗

    試離開醫院獨立生活、參與職業訓練，後卻陷於身心狀況失

    敗，至上訴人於111年10月18日出院後，於111年11月4日再

    住院，係為出院至秀傳醫院進行手術並嘗試離開醫院獨立生

    活等語，爰依系爭9號新溫馨附約及系爭2號新溫馨附約共同

    之第9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11條第1項、第22條第2項，

    以及系爭綜合住院附約第11條、第13條、第10條第2項約定

    提起本件訴訟，於原審聲明：㈠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48,5

    00元，及其中204,000元自112年5月8日起、其中144,500元

    自112年5月2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

    息。㈡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等語（原審判決駁回上

    訴人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

    明：㈠原判決廢棄。㈡前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

    348,500元，及其中204,000元自112年5月8日起、其中144,5

    00元自112年5月2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

    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依系爭9號新溫馨附約及系爭2號新溫馨附約

    共同之第8條第1項、第9條第2項、第11條第2項約定，及系

    爭綜合住院附約第11條、第13條、第16條之約定，因同一疾

    病出院後14日內再次住院視為一次住院，且同一次住院、每

    一次事故最高給付日數為365日。上訴人係自108年9月6日起

    在樂生療養院辦理日間住院，惟其住院未經醫師診斷評估為

    必須住院，難認有住院之必要。細繹上訴人歷次出院原因，

    非院方判定上訴人病情已達出院之程度而核予出院，而係上

    訴人因其個人因素主動要求出院，且出院期間各為16日、17

    日，實為上訴人人為控制，將同一次留院原因割裂為數次留

    院，即數次保險事故，以規避上開保約之附約條款約定，難

    認符合最大善意原則，而與誠信原則有違，且係以不正當行

    為阻其條件（即同一次住院之每一次事故最高給付日數為36

    5日）成就，依民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定，視為條件已成就

    。而被上訴人業已理賠上訴人自108年9月6日起至110年3月5

    日期間住院給付365日、自110年3月22日起至111年10月18日

    期間住院給付369.5日，金額共計6,792,515元，本次上訴人

    自111年11月4日起住院，與其先前自110年3月22日起至111

    年10月18住院，係屬同一次事故之同一次住院，已達約定之

    最高理賠365日上限，被上訴人無再行給付保險金之義務。

    上訴人於110年3月5日、111年10月18日自樂生療養院出院，

    係分別以需出外整天上課、欲至醫院接受手術為，向院方要

    求出院，本與其病症治療與否毫無關連，且與上訴人主張之

    事實不符，足徵原審認定上訴人藉詞於上課或其他醫療需求

    ，致使樂生療養院醫師同意其出院，再由其於超過14日後，

    再行至樂生療養院表示仍有精神症狀而欲住院之方法，以規

    避上開保單條款之同一疾病出院後14日内再次住院視為一次

    住院，及同一次住院、每一次事故最高給付日數為365日約

    定，核屬有據，應依民法第101條之規定，視為上開條款之

    條件已成就等語資為抗辯。聲明：駁回上訴。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19至122、135、136頁）：

　㈠上訴人於102年4月30日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被上訴人投保

    保單號碼為000000000-0之遠雄人壽人身保險，並附加系爭9

    號新溫馨附約、系爭綜合住院附約；嗣於102年7月1日，上

    訴人又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再行投保保單號碼為000000000-

    0之遠雄人壽新終身壽險，並附加系爭2號新溫馨附約。

　㈡上訴人於106年5月10日至聯合醫院經診斷為重鬱症，而於106

    年5月10日至同年6月5日間於聯合醫院進行日間留院。又於1

    08年9月6日開始至112年4月28日止，上訴人即開始於樂生療

    養院辦理日間留院，期間曾於110年3月5日至同年月22日以

    及111年10月18日至同年11月14日辦理短暫出院。被上訴人

    自108年9月6日至112年4月28日，共有3段住院期間，被上訴

    人長達近4年之日間留院，其入出院時間及住院期間分別為

    ：⑴108年9月6日入院，110年3月5日出院，住院期間365天。

    ⑵110年3月22日入院，111年10月18日出院，住院期間共369.

    5天。⑶111年11月4日入院，112年4月28日為上訴人請領本件

    保險金之末日。至於出院期間則分別為：⑴110年3月5日至同

    年月21日，共16日。⑵111年10月18日至同年11月3日，共17

    日。

　㈢上訴人於「108年9月6日至110年3月5日」、「110年3月22日

    至111年10月18日」、「111年11月4日至112年4月28日」等3

    段日間留院期間，被上訴人業已依約理賠「108年9月6日至1

    10年3月5日」（365日）、「110年3月22日至111年10月18日

    」（369.5日）之住院醫療保險金，目前總計6,792,515元在

    案。嗣後，上訴人又於111年11月4日至112年4月28日於樂生

    療養院日間留院，並以112年3月1日至同年月31日、112年4

    月6日至同年月28日之留院期間，向被上訴人請領保險金。

四、本院之認定：

　㈠按解釋當事人簽立契約之真意，應以當時所根基之事實、經

    濟目的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其判斷之標準；亦即應探求當

    事人立約之真意，而於文義及論理上詳為探求當時之真意如

    何，並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其經濟目的及交易

    上之習慣，而本於經驗法則，基於誠實信用原則而為判斷。

    衡諸保險法規範之保險制度，係屬商業保險之性質，其係藉

    由眾多要保人繳納一定保險費之團體力量，分散及消化其成

    員因某種特定危險發生可能遭受之損失，而在對價衡平原則

    下，經保險主管機關核定其費率、保險條款作為保險契約內

    容銷售與被保險人。是於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本諸保險之本

    質及機能為探求，並注意誠信、公平原則之適用，倘有疑義

    ，始為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

    211號判決意旨參照）。申言之，保險契約約款之解釋，應

    依保險制度之本質及目的，考量對價衡平原則及一般要保人

    或被保險人之合理期待，作全盤之觀察，始能確保保險制度

    共醵資金，公平負擔，分散風險，保障經濟生活安定，防止

    道德危險之功能（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保險上字第4號判決

    意旨參照)。

　㈡查，系爭9號新溫馨附約及系爭2號新溫馨附約共同之第8條第

    1項約定「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因同一疾病或傷害

    ，或因此引起之併發症，於出院後14日內於同一醫院再次住

    院時，其各種保險金給付合計額，視為一次住院辦理」、第

    9條第2項約定「被保險人同一次住院之『住院醫療保險金』給

    付日數最高以365日為限」、第11條約定「被保險人同一次

    住院之『住院醫療補助保險金』給付日數最高以365日為限」

    ，有系爭9號新溫馨附約及系爭2號新溫馨附約佐卷可考（見

    原審卷第27至31、47至51、137侄142頁）。另系爭綜合住院

    附約第11條關於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的給付部分，約定「……

    但同一保單年度同一次住院最高日數以180日為限。」、系

    爭綜合住院附約第13條關於出院後療養保險金的給付部分，

    約定「……但同一保單年度同一次住院最高日數以60日為限。

    」、系爭綜合住院附約第16條地1項約定「被保險人於本附

    約有效期間，因同一疾病或傷害，或因此引起之併發症，於

    出院後14日內再次住院時，其各種保險金給付合計額，視為

    一次住院辦理。」，有系爭綜合住院附約佐卷可考（見原審

    卷第33至39、143至147頁），可知上述約定就同一次住院設

    定了理賠計算天數之上限，且定義何為一次住院，考其目的

    如前揭說明，係為了確實估算風險，並依對價衡平原則，進

    而核定保險費率，如此方能發揮保險聚集眾多要保人之保險

    費，以應對不確定危險之功能。是就上述約定進行解釋，除

    了被保險人之外，尚應納入保險人及其他要保人之利益狀態

    ，並注意誠信、公平原則之適用，以消弭道德危險，並維繫

    保險分散風險、保障其他被保險人經濟生活安定之功能。基

    此，上述約定關於「同一次住院」之解釋，倘允許被保險人

    以個人原因出院，後復以相同疾病再辦理住院，並主張前後

    住院之狀況非屬同一次住院，則無異於承認被保險人可憑自

    身意思決定住院次數，而不受理賠計算天數上限之規制，如

    此一來保險人將無法估算承保風險之大小，更甚者將引發道

    德風險、危及保險之存續，實不利於眾多被保險人。

　㈢次查，上訴人於110年3月5日係以「因報名上課，課整天無法

    出席，故辦理出院」，復於110年3月22日開始住院後，於11

    1年10月18日係以「最近家裡有一些事情及本身婦科有問題

    需就醫住院開刀」為由而辦理出院之情，有原審護理紀錄單

    可佐（見原審卷第191、229頁），顯見上訴人上開2次辦理

    出院係基於個人原因所為，並非係因已痊癒或顯著改善而由

    醫師評估建議恢復良好而辦理出院。再查，上訴人復於111

    年11月4日再度住院，此時距離111年10月18日出院僅經過17

    日，始難認定上訴人係非因同一疾病再次住院，自應認上訴

    人於111年11月4日之住院應與110年3月22日開始之住院，視

    為同一次住院。故被上訴人既已理賠上訴人110年3月22日起

    至111年10月18日止之住院醫療保險金，且理賠住院日數達3

    69.5日，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就上訴人111年11月4日以後

    之住院日數，依系爭9號新溫馨附約及系爭2號新溫馨附約共

    同之第9條第2項約定，以及系爭綜合住院附約第11條、第13

    條約定，被上訴人自無庸再行給付上訴人保險金。

　㈣上訴人固主張：依系爭9號新溫馨附約及系爭2號新溫馨附約

    共同之第8條第1項關於住院次數計算之約定，該項之文義所

    及不包含因同一疾病而於出院逾14日後，復於同一醫院再次

    住院等語。然若肯認上訴人之上開主張，將導致如下結論，

    即自出院後只要超過14日再辦理住院，則不論前後住院是否

    因同一疾病所致，亦不論先前係基於何原因而出院，在前與

    在後之住院皆應視為非同一次住院，則保險契約約定之理賠

    計算天數上限應重新起算。而上開結論將誘發被保險人任憑

    個人原因辦理出院，等待14日後再辦理住院以長期領取保險

    金之動機，則保險契約中關於理賠計算天數上限之約定將形

    同不存在，如此一來勢必引發道德危機，對保險之存續造成

    龐大影響，最終對於其他被保險人產生不利益，嚴重牴觸保

    險制度之本質。故本院認為系爭9號新溫馨附約及系爭2號新

    溫馨附約共同之第8條第1項關於住院次數計算之約定，雖將

    出院後14日內於同一醫院再次住院視為同一次住院，然不可

    反面解釋為出院後逾14日於同一醫院再次住院即視為非同一

    次住院，究竟是否屬同一次住院，除該約定所指之情形外，

    尚應視個案情形加以認定，是上訴人之上開主張並不可採。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基於個人原因於111年10月18日辦理出院

    ，其於111年11月4日以後之住院，與自110年3月22日開始之

    住院應視為同一次住院，被上訴人既已理賠上訴人自110年3

    月22日起至111年10月18日止之住院醫療保險金，且理賠住

    院日數達369.5日，則依據系爭9號新溫馨附約及系爭2號新

    溫馨附約共同之第9條第2項約定，以及系爭綜合住院附約第

    11條、第13條約定，被上訴人自無庸再行給付上訴人保險金

    。從而，上訴人依系爭9號新溫馨附約、系爭2號新溫馨附約

    共同之第9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11條第1項、第22條第2

    項，及系爭綜合住院附約第11條、第13條、第10條第2項約

    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348,500元，及其中204,000元

    自112年5月8日起、其中144,500元自112年5月25日起，均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人上訴意旨

    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本院援用

    之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此敘

    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 

    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信樺

　　　　　　　　　　　　　　　　　　法　官  陳怡親

　　　　　　　　　　　　　　　　　　法　官  鄧雅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賴峻權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簡上字第6號

上  訴  人  林惠如

訴訟代理人  鄭博晉律師

被  上訴人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孟嘉仁

訴訟代理人  王俊翔律師

複代理人    邱云莉律師

            葉庭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30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112年度重保險簡字第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於114年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上訴人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上訴人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以言詞所為訴之撤回，應記載於筆錄，如他造不在場，應將筆錄送達。訴之撤回，被上訴人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10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民事訴訟法第262條定有明文，此規定亦為第二審所準用，觀同法第463條規定自明。查，本件上訴人上訴聲明原為：「㈠原判決廢棄。㈡前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348,500元，及其中204,000元自民國112年5月8日起、其中144,500元自112年5月2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㈢上訴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等語，有上訴人之民事聲明上訴狀可佐（見本院卷第19頁）」等語，嗣於本院準備程序時，撤回前開供擔保宣告假執行之聲明，有本院113年10月1日準備程序筆錄足參（見本院卷第101頁），而被上訴人未於10日內提出異議，揆諸前述，視為同意撤回，是上訴人撤回供擔保之聲明，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於原審起訴及上訴主張：上訴人於102年4月2日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被上訴人投保「遠雄人壽新終身壽險（98）-20年期（FH6）」（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保額為10萬元，並附加「遠雄人壽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保險附約-20年期HJ2」（下稱系爭9號新溫馨附約）、「遠雄人健康久久手術醫療終身保險附約-20年期」、「遠雄人壽綜合住院醫療日額給付保險附約」（下稱系爭綜合住院附約）。嗣於同年7月1日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再向被上訴人投保「遠雄人壽新終身壽險（98）-20年期（FH6）」（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保額亦為10萬元，並附加「遠雄人壽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保險附約-20年期HJ2」（下稱系爭2號新溫馨附約）、「遠雄人壽超級新人生傷害保險附約（XHG）」、「遠雄人壽雄安康醫療日額給付傷害保險附約」、「遠雄人壽實支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附加條款」。而後上訴人於保險期間內，因罹患憂鬱症復發、重度伴有精神病特徵，而於111年11月4日至112年3月31日間住院治療共101日，惟上訴人向被上訴人申請理賠保險金時，被上訴人僅理賠給付77日（即111年11月4日至112年2月24日）之保險金共382,500元，就其餘24日住院（即112年3月1日至同年月31日）之保險金共204,000元則拒絕理賠。嗣上訴人復因罹患憂鬱症復發、重度伴有精神病特徵，而於112年4月6日至同年月28日間住院治療共17日，而上訴人向被上訴人申請理賠保險金共144,500元時，亦遭被上訴人所拒。然上訴人住院之病症係鬱症，重度伴有精神病特徵，其治療方式包括藥物、行為、心理、家族、復健、職各項長期治療性質，與一般單純疾病之短期治療情形不同，且依系爭9號新溫馨附約及系爭2號新溫馨附約共同之第8條第1項關於住院次數計算之約定，該項之文義所及不包含因同一疾病而於出院逾14日後，復於同一醫院再次住院。最後，上訴人主、客觀上均無規避「最高理賠365日上限」、亦無「控制入出院時間，阻止『出院後14日內再次住院視為同一次住院』條件成就」，就110年3月5日出院後於同年月22日再住院，係因與醫護人員討論身心狀況後，為了嘗試離開醫院獨立生活、參與職業訓練，後卻陷於身心狀況失敗，至上訴人於111年10月18日出院後，於111年11月4日再住院，係為出院至秀傳醫院進行手術並嘗試離開醫院獨立生活等語，爰依系爭9號新溫馨附約及系爭2號新溫馨附約共同之第9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11條第1項、第22條第2項，以及系爭綜合住院附約第11條、第13條、第10條第2項約定提起本件訴訟，於原審聲明：㈠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48,500元，及其中204,000元自112年5月8日起、其中144,500元自112年5月2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等語（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前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48,500元，及其中204,000元自112年5月8日起、其中144,500元自112年5月2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依系爭9號新溫馨附約及系爭2號新溫馨附約共同之第8條第1項、第9條第2項、第11條第2項約定，及系爭綜合住院附約第11條、第13條、第16條之約定，因同一疾病出院後14日內再次住院視為一次住院，且同一次住院、每一次事故最高給付日數為365日。上訴人係自108年9月6日起在樂生療養院辦理日間住院，惟其住院未經醫師診斷評估為必須住院，難認有住院之必要。細繹上訴人歷次出院原因，非院方判定上訴人病情已達出院之程度而核予出院，而係上訴人因其個人因素主動要求出院，且出院期間各為16日、17日，實為上訴人人為控制，將同一次留院原因割裂為數次留院，即數次保險事故，以規避上開保約之附約條款約定，難認符合最大善意原則，而與誠信原則有違，且係以不正當行為阻其條件（即同一次住院之每一次事故最高給付日數為365日）成就，依民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定，視為條件已成就。而被上訴人業已理賠上訴人自108年9月6日起至110年3月5日期間住院給付365日、自110年3月22日起至111年10月18日期間住院給付369.5日，金額共計6,792,515元，本次上訴人自111年11月4日起住院，與其先前自110年3月22日起至111年10月18住院，係屬同一次事故之同一次住院，已達約定之最高理賠365日上限，被上訴人無再行給付保險金之義務。上訴人於110年3月5日、111年10月18日自樂生療養院出院，係分別以需出外整天上課、欲至醫院接受手術為，向院方要求出院，本與其病症治療與否毫無關連，且與上訴人主張之事實不符，足徵原審認定上訴人藉詞於上課或其他醫療需求，致使樂生療養院醫師同意其出院，再由其於超過14日後，再行至樂生療養院表示仍有精神症狀而欲住院之方法，以規避上開保單條款之同一疾病出院後14日内再次住院視為一次住院，及同一次住院、每一次事故最高給付日數為365日約定，核屬有據，應依民法第101條之規定，視為上開條款之條件已成就等語資為抗辯。聲明：駁回上訴。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19至122、135、136頁）：

　㈠上訴人於102年4月30日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被上訴人投保保單號碼為000000000-0之遠雄人壽人身保險，並附加系爭9號新溫馨附約、系爭綜合住院附約；嗣於102年7月1日，上訴人又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再行投保保單號碼為000000000-0之遠雄人壽新終身壽險，並附加系爭2號新溫馨附約。

　㈡上訴人於106年5月10日至聯合醫院經診斷為重鬱症，而於106年5月10日至同年6月5日間於聯合醫院進行日間留院。又於108年9月6日開始至112年4月28日止，上訴人即開始於樂生療養院辦理日間留院，期間曾於110年3月5日至同年月22日以及111年10月18日至同年11月14日辦理短暫出院。被上訴人自108年9月6日至112年4月28日，共有3段住院期間，被上訴人長達近4年之日間留院，其入出院時間及住院期間分別為：⑴108年9月6日入院，110年3月5日出院，住院期間365天。⑵110年3月22日入院，111年10月18日出院，住院期間共369.5天。⑶111年11月4日入院，112年4月28日為上訴人請領本件保險金之末日。至於出院期間則分別為：⑴110年3月5日至同年月21日，共16日。⑵111年10月18日至同年11月3日，共17日。

　㈢上訴人於「108年9月6日至110年3月5日」、「110年3月22日至111年10月18日」、「111年11月4日至112年4月28日」等3段日間留院期間，被上訴人業已依約理賠「108年9月6日至110年3月5日」（365日）、「110年3月22日至111年10月18日」（369.5日）之住院醫療保險金，目前總計6,792,515元在案。嗣後，上訴人又於111年11月4日至112年4月28日於樂生療養院日間留院，並以112年3月1日至同年月31日、112年4月6日至同年月28日之留院期間，向被上訴人請領保險金。

四、本院之認定：

　㈠按解釋當事人簽立契約之真意，應以當時所根基之事實、經濟目的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其判斷之標準；亦即應探求當事人立約之真意，而於文義及論理上詳為探求當時之真意如何，並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其經濟目的及交易上之習慣，而本於經驗法則，基於誠實信用原則而為判斷。衡諸保險法規範之保險制度，係屬商業保險之性質，其係藉由眾多要保人繳納一定保險費之團體力量，分散及消化其成員因某種特定危險發生可能遭受之損失，而在對價衡平原則下，經保險主管機關核定其費率、保險條款作為保險契約內容銷售與被保險人。是於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本諸保險之本質及機能為探求，並注意誠信、公平原則之適用，倘有疑義，始為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211號判決意旨參照）。申言之，保險契約約款之解釋，應依保險制度之本質及目的，考量對價衡平原則及一般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合理期待，作全盤之觀察，始能確保保險制度共醵資金，公平負擔，分散風險，保障經濟生活安定，防止道德危險之功能（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保險上字第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系爭9號新溫馨附約及系爭2號新溫馨附約共同之第8條第1項約定「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因同一疾病或傷害，或因此引起之併發症，於出院後14日內於同一醫院再次住院時，其各種保險金給付合計額，視為一次住院辦理」、第9條第2項約定「被保險人同一次住院之『住院醫療保險金』給付日數最高以365日為限」、第11條約定「被保險人同一次住院之『住院醫療補助保險金』給付日數最高以365日為限」，有系爭9號新溫馨附約及系爭2號新溫馨附約佐卷可考（見原審卷第27至31、47至51、137侄142頁）。另系爭綜合住院附約第11條關於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的給付部分，約定「……但同一保單年度同一次住院最高日數以180日為限。」、系爭綜合住院附約第13條關於出院後療養保險金的給付部分，約定「……但同一保單年度同一次住院最高日數以60日為限。」、系爭綜合住院附約第16條地1項約定「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因同一疾病或傷害，或因此引起之併發症，於出院後14日內再次住院時，其各種保險金給付合計額，視為一次住院辦理。」，有系爭綜合住院附約佐卷可考（見原審卷第33至39、143至147頁），可知上述約定就同一次住院設定了理賠計算天數之上限，且定義何為一次住院，考其目的如前揭說明，係為了確實估算風險，並依對價衡平原則，進而核定保險費率，如此方能發揮保險聚集眾多要保人之保險費，以應對不確定危險之功能。是就上述約定進行解釋，除了被保險人之外，尚應納入保險人及其他要保人之利益狀態，並注意誠信、公平原則之適用，以消弭道德危險，並維繫保險分散風險、保障其他被保險人經濟生活安定之功能。基此，上述約定關於「同一次住院」之解釋，倘允許被保險人以個人原因出院，後復以相同疾病再辦理住院，並主張前後住院之狀況非屬同一次住院，則無異於承認被保險人可憑自身意思決定住院次數，而不受理賠計算天數上限之規制，如此一來保險人將無法估算承保風險之大小，更甚者將引發道德風險、危及保險之存續，實不利於眾多被保險人。

　㈢次查，上訴人於110年3月5日係以「因報名上課，課整天無法出席，故辦理出院」，復於110年3月22日開始住院後，於111年10月18日係以「最近家裡有一些事情及本身婦科有問題需就醫住院開刀」為由而辦理出院之情，有原審護理紀錄單可佐（見原審卷第191、229頁），顯見上訴人上開2次辦理出院係基於個人原因所為，並非係因已痊癒或顯著改善而由醫師評估建議恢復良好而辦理出院。再查，上訴人復於111年11月4日再度住院，此時距離111年10月18日出院僅經過17日，始難認定上訴人係非因同一疾病再次住院，自應認上訴人於111年11月4日之住院應與110年3月22日開始之住院，視為同一次住院。故被上訴人既已理賠上訴人110年3月22日起至111年10月18日止之住院醫療保險金，且理賠住院日數達369.5日，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就上訴人111年11月4日以後之住院日數，依系爭9號新溫馨附約及系爭2號新溫馨附約共同之第9條第2項約定，以及系爭綜合住院附約第11條、第13條約定，被上訴人自無庸再行給付上訴人保險金。

　㈣上訴人固主張：依系爭9號新溫馨附約及系爭2號新溫馨附約共同之第8條第1項關於住院次數計算之約定，該項之文義所及不包含因同一疾病而於出院逾14日後，復於同一醫院再次住院等語。然若肯認上訴人之上開主張，將導致如下結論，即自出院後只要超過14日再辦理住院，則不論前後住院是否因同一疾病所致，亦不論先前係基於何原因而出院，在前與在後之住院皆應視為非同一次住院，則保險契約約定之理賠計算天數上限應重新起算。而上開結論將誘發被保險人任憑個人原因辦理出院，等待14日後再辦理住院以長期領取保險金之動機，則保險契約中關於理賠計算天數上限之約定將形同不存在，如此一來勢必引發道德危機，對保險之存續造成龐大影響，最終對於其他被保險人產生不利益，嚴重牴觸保險制度之本質。故本院認為系爭9號新溫馨附約及系爭2號新溫馨附約共同之第8條第1項關於住院次數計算之約定，雖將出院後14日內於同一醫院再次住院視為同一次住院，然不可反面解釋為出院後逾14日於同一醫院再次住院即視為非同一次住院，究竟是否屬同一次住院，除該約定所指之情形外，尚應視個案情形加以認定，是上訴人之上開主張並不可採。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基於個人原因於111年10月18日辦理出院，其於111年11月4日以後之住院，與自110年3月22日開始之住院應視為同一次住院，被上訴人既已理賠上訴人自110年3月22日起至111年10月18日止之住院醫療保險金，且理賠住院日數達369.5日，則依據系爭9號新溫馨附約及系爭2號新溫馨附約共同之第9條第2項約定，以及系爭綜合住院附約第11條、第13條約定，被上訴人自無庸再行給付上訴人保險金。從而，上訴人依系爭9號新溫馨附約、系爭2號新溫馨附約共同之第9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11條第1項、第22條第2項，及系爭綜合住院附約第11條、第13條、第10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348,500元，及其中204,000元自112年5月8日起、其中144,500元自112年5月2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本院援用之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 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信樺

　　　　　　　　　　　　　　　　　　法　官  陳怡親

　　　　　　　　　　　　　　　　　　法　官  鄧雅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賴峻權



